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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3. 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 

 大会， 

 回顾联合国各次主要国际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
1
 和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2
 以及大会各项决议的相关规定， 

 重申其题为“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的 2007

年 12 月 19 日第 62/208 号决议，其中大会认识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

穷领域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应该得到支持，以确保迄今取得

的成就得以持续，具体方式包括为切实制订全面合作政策提供支助， 

 强调中等收入国家必须为其自身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其国家努力应该得到

旨在扩大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机会的全球支助性方案、措施和政策的辅助，同时考

虑其具体国情， 

 注意到按人均收入等标准得出的国家平均值并非总是反映中等收入国家的

实际特点和发展需要，并认识到中等收入国家有很大差异， 

 注意到分别在马德里
3
、萨尔瓦多

4
 和温得和克

5
 举行的中等收入国家发展

合作问题国际会议的成果，以及在开罗举行的主题为“提高非洲中等收入国家竞

争 

                                                           
1
 见第 55/2 号决议。 

2
 见第 60/1 号决议。 

3
 见 A/62/71-E/2007/46。 

4
 见 A/62/483-E/2007/90。 

5
 见 A/C.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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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区域会议
6
 的成果， 

 1. 认识到中等收入国家在努力落实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

标方面依然面临重大挑战，为此强调必须充分配合国家优先事项，通过各种形式

提供国际支持，满足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需要； 

 2. 确认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消除贫穷和落实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

年发展目标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功，确认它们为促进全球和区域发展及经

济稳定做出的重大贡献； 

 3. 认识到中等收入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休戚与共，支持它们的发展努

力，包括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提供支持； 

 4. 邀请联合国发展系统酌情支持中等收入国家，并改善与其他国际组织、

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组织在这个领域的协调和经验交流； 

 5. 确认中等收入国家采取主动行动，每年举行有关其发展问题的后续会议

和其他会议，在这方面，请联合国系统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合作，继续支持这些

努力； 

 6. 请秘书长在题为“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项目下，向大会第六十四届会

议就本决议所有要点的执行情况提出全面报告，重点放在联合国发展系统与中等

收入国家进行发展合作的现有战略和行动上，同时考虑到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

的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工作。 

 

2008 年 12 月 19 日 
第 72 次全体会议 

 

                                                           
6
 2008年 3月11日和12日举行，目的是讨论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如何能更好地调整服务，

满足非洲中等收入国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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